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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函
地址：100026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
聯絡人：曾煥富
聯絡電話：02-23431700#1245
傳真：02-33433991
電子信箱：huanfu.zeng@bsmi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
發文字號：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84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13150000G114300184602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4年9月10日「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把手堅固

要求之檢測方法第二次實驗室試作評估研商會議」紀錄，

請協助向所屬會員及所轄業者等宣導檢驗規定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經查「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/組」為本局應施檢驗商品，

應符合檢驗標準規定，完成檢驗程序，始能於市面上陳列

銷售。現行檢驗標準CNS 15424-1（104年版）第4.1.1.2節

規定：具有適當安全搬運之結構設計，第（a）點「堅固」

防滑之把手。

二、近期發生交換式電動機車用鋰電池多次出現手把斷裂砸傷

使用者事件，爰本局召開旨揭會議研商，就上開標準節次

條文進行解釋。自115年1月1日起本局CNS 15424-1（104年

版）各指定試驗室受理上開交換式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

將依旨揭會議決議之檢測方法進行檢測。

三、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廠商。本案相關產品之檢驗方式（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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